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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做好专业培训。 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“分层分类、 精

准直达”原则， 加强工作队伍建设，建立补贴项目分层分类培训

体系，针对民政经办人员、 养老机构和评估机构管理人员开展政

策解读、 技术操作、 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专业培训。 要常态化开展

业务指导和专业答疑。

(三)推动服务发展。 各地要以实施补贴项目为契机， 加强

培育发展专业化、 连锁化、 品牌化养老服务机构，鼓励支持养老

服务机构向农村地区延伸服务，推动“养老+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”

等模式发展。 要按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， 指导支持

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，积极发挥

“养老+物业” “养老+家政” 等模式作用，优化居家社区养老

服务供给。

(四)强化调度评估。 各地民政、 财政部门要对项目实施效

果、 资金使用情况等开展自评自查， 并建立季度报告制度，市级

民政、 财政部门应于每季度向省级民政、 财政部门报送项目进

展情况。 各级民政、 财政部门不得限制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的付

款方式和支付凭证类型，不得以参加项目为由要求养老机构、

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采购新的支付设备。

(五 )注重宣传引导。 要全面加强补贴项目宣传工作，充分

用好线上线下资源，构建全方位、 多渠道的宣传矩阵，利用媒体

渠道和基层组织开展政策宣传解读。 通过新闻发布会、 专题宣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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